附件2:                  机关工会先进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工会小组
	校级表彰名额
	先进类别
	机关表彰名额
	先进类别

	1
	党办
	1
	优秀工会干部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2
	纪监处
	1
	优秀工会干部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3
	校工会
	1
	先进女职工
	
	

	4
	组织部
	1
	优秀女职工工作者
	2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5
	宣传部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6
	统战部
	1
	先进女职工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7
	团委
	
	
	
	

	8
	校办
	1
	优秀工会干部
	2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9
	战略发展处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10
	教务处
	1
	先进女职工工作者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11
	研究生院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12
	科研院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13
	文科管理处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14
	产业处
	
	
	
	

	15
	人事处(人才交流中心)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16
	计财处
	3
	1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2先进女职工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17
	学生处
	1
	优秀女职工工作者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18
	招就处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19
	国际处
	1
	优秀工会干部
	
	

	20
	资实处
	1
	优秀工会干部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21
	审计处
	1
	先进女职工
	
	

	22
	校园规划与建设处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23
	保卫处
	2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24
	招标办
	1
	先进女职工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25
	教师发展中心
	
	
	
	

	26
	合联处工会
	1
	优秀女职工工作者
	
	

	27
	期刊社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28
	体育部
	2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
	
	
	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
	
	
	
	
	
	

	29
	超导发中心
	1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30
	信息化处
	2
	优秀工会积极分子
	
	

	31
	档案馆
	1
	先进女职工
	
	

	32
	心理中心
	1
	先进女职工
	
	


备注：1.在校级表彰名额中，统战部、团委共1一个指标，由彭晶晶牵头协商上报；文科处和产业处共1个指标，由蔡博牵头协商上报；招标办和教师发展中心共1个指标，由金雁牵头协商上报。
2.机关工会委员所在的党办、纪委监察处、组织部、校办、教务处、计财处、体育部等工会小组增加机关范围表彰的名额，建议兼顾工会委员的工作情况，由工会小组自主确定两类表彰人选。
